
                                                                                                         2020/12/31 

 

專利話廊 
人工智慧的專利權歸屬 

何嘉浤 工程師 

 
  美國專利商標局近期邀請各個專業領域的專家，針對人工智慧在專利申請上的各種議

題進行探討，並將探討結果作成一篇「人工智慧和智慧財產權政策的公共觀點」的報告發

布於網站上，該報告中的議題眾多，在此僅針對人工智慧的專利權歸屬表示筆者個人看法。 
  在報告中提到有關自然人可以貢獻、提出 AI（人工智慧）發明的概念，並成為適格的

發明人，那與 AI 同樣可以進行資料的收集、分析、判斷、演算並產生新的創作結果，兩者

之間有何不同？也就是說，AI 技術本身透過不斷的發展及演化，發展到可以如同人類具有

「心智思考模式」上的判斷，可以針對問題收集資料、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做出分析

結論而產生創新的技術及結果，而此創新的技術及結果應由最初提供 AI 相關技術的發明人

取得專利權，或者應該將專利權歸屬給 AI 本身？ 
  關於這個議題，筆者認為可以從「不需要」與「不應該」兩個角度、兩個層面進行探

討。首先，以民法角度而言，民法賦予「人」的權利，始於出生，終於死亡。但對於沒有

生命的 AI 而言，AI 並沒有所謂的出生與死亡，因而「不需要」給予一個沒有生命的 AI 有
任何相關的權利。而真正需要給予權利的，應該是利用 AI 技術產生創作的自然人，才是需

要考慮是否給予專利權的權利。然而，由於現今及未來的 AI 技術正朝向「具有人類心智思

考模式」的方向發展，一旦發展成熟並將 AI 自動產生的創新成果全部歸屬給發明人，發明

人將可坐享其成，不再需要付出創造性的勞動即可取得智慧財產的成果，此並非建立專利

制度的初衷。 
  回歸到建立專利制度的本質而言，建立專利制度是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

以促進產業發展。發明人雖然透過應用 AI 技術取得專利權，但其後續的創作成果實際上是

由 AI 自動產生，筆者認為「不應該」將 AI 所有的創作成果歸屬於最初提供 AI 相關技術的

發明人，否則，坐享其成、不勞而獲的結果將摧毀專利制度。 
  然而，對於 AI 技術能夠發展到「具有人類心智思考模式」什麼樣的地步尚未可知，在

「不需要」與「不應該」之間仍應有所考量及權衡才能符合專利制度的規範，並鼓勵發明

人持續創新。在此先以簡單的例子具體舉例說明，並將利用 AI 的技術簡化為資料的輸入、

演算法的計算以及結果的輸出三個步驟。 
  在一個專利提案中，發明人創作出一種穿戴式裝置，可以擷取、感應使用者的血壓高

低作為資料的輸入，並透過演算法計算及判斷、判斷使用者得到心臟病的風險高低。在創

作中，若原本發明人僅以輸入血壓資料作為判斷心臟病的風險，但透過 AI 技術的演化及訓

練，其演化到經由不斷地收集資料，判斷出使用者的生活作息時間、氣候溫度、情緒壓力

等原因也是影響心臟病的重大因素，因而自動地開始收集、感應使用者的生活作息時間、

情緒壓力變化的生理訊號，以及外在環境的氣候溫度高低等數值，並演化出新的運算方法

合併計算、綜合各種因素，以計算出使用者得到心臟病的風險值。 
  根據上面的情況，筆者認為應該回歸到專利的發明人是如何設計原始的穿戴式裝置。

若發明人原先設計的穿戴式裝置並沒有賦予使用 AI 技術的穿戴式裝置此種收集其他資

料、分析資料的能力，進而產生新的創作能力，那麼該創作的專利權則不應歸屬給原有的

發明人。然而，可能有爭議的地方在於為何原有發明人利用 AI 技術所創作出的穿戴式裝置

可以突破原先的設定，發展演化出可以收集其他資料的能力？這應當是發明人應該需要在

原有的創作中說明清楚。筆者認為只要發明人可以清楚說明其創作出的穿戴式裝置是透過

什麼樣的方法自動收集到除了心跳以外的因素，並自動加入到原有的演算法架構中，產生

綜合判斷心臟病風險值的結果，仍然有機會針對 AI 技術所產生新的創作取得專利所有權。

因此，在報告中也提到針對 AI 技術所申請的專利，以現有對於軟體專利的規範來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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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不需另外針對 AI 技術的專利制訂審查規範。 
  在另外一種情況中，若穿戴式裝置若演化到所謂「具有人類心智思考模式」的功能，

除了原有判斷心臟病風險高低之外，更進一步利用量測到的血壓高低數值作為判斷糖尿

病、肝癌、大腸癌等等疾病的風險高低，在發明人原有揭露的內容中若沒有明確提到相關

的邏輯及演算方法，筆者認為後續的智慧財產創作內容則「不應該」將權利歸屬給原有的

發明人。 
  綜上所述，針對利用人工智慧技術所產生的創作，筆者認為其專利權的歸屬應當要從

原有發明人所揭露的技術內容中進行探討，了解其原有技術與後續的 AI 技術所產生的創作

之間是否具有關連性，作為發明人能否取得專利權的依據，以在維護專利制度以及鼓勵發

明創新之間取得平衡。 
 
資料來源：Public View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Octo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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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細微物件繪製概述 
曾靖芳 資深繪圖專員 

 
一、前言： 
  專利申請案種類繁多，對於結構複雜細微的物件，於專利申請圖面使用工程墨線繪製

時，容易產生結構線條彼此間模糊不清或甚至變成一團黑的情形。為符合專利申請圖式於

縮小至三分之二時，仍得清晰分辨圖式中各項細節之規定，以下提供 2 種不同的案例，使

複雜細微物件得以清晰呈現。 

二、鐵絲網架類案例分享： 
1.完整繪製： 
  鐵絲網架類型的申請物，結構組成細密，將鐵絲網架如實繪製完整即如圖 1 所示，繪

製時內、外鐵絲網架交疊的線條，可能產生混淆等問題，當申請特徵主要位於外部，內部

並無申請重點時，可嘗試調整線條粗細或放大圖面比例再者變更鐵絲網架間隔等方式改善

問題。 
 
 
 
 
 
 
 
 
 
 
 
 
 
 
 
 
 
 
 
 
2.部份消失繪製： 
  鐵絲網架類型的申請物，主要特徵於內、外部皆有申請重點時，如圖 2 所示，可採取

將外部結構部分消失的方式繪製。將會擋住內部特徵的外部網架結構，適度消失的方式刪

減繪製，可清晰具體展現，內、外部鐵絲網架間申請特徵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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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證書號：M39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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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證書號：M578513） 
 
3.適度減少鐵絲網架單元： 
  專利申請物包含鐵絲網架物品，但其並非主要申請結構。且鐵絲網架結構於圖面中呈

現為傾斜銳角，如圖 3 所示；或鐵絲網架間隔過密時。可減少實際鐵絲單位數目，如圖 4
所示，擴大鐵絲網架彼此間的距離就可避免圖式因網架擺放為傾斜銳角或鐵絲網架間隔過

密時產生線條沾黏或一團黑的問題。 
         
 
 
 
 
 
 
 
 
 
 
 
 
 
 

 

 

 

三、編織類案例分享： 

1.編織物品概略繪製及詳細繪製方式： 
  申請物主要特徵為層疊複雜且極細微編織物時，建議如圖5所示先繪製編織成品的輪

廓，以表示物品使用形態及編織物分佈的位置，再將層疊複雜的編織構造，已清楚揭示為

前提，合併運用局部放大、局部剖析及實、虛線等等繪圖方法。繪製出細緻的編織構造及

多層次的層疊結構樣貌，如圖6所示。 
 

 

    
  

      圖 3                       圖 4 
（證書號：M58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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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圖 6 

（證書號：I694818） 

 
2.編織類物品漸進放大比例方式： 
  大型編織類型的申請物，建議可繪製編織成品實際狀態圖面，展示編織物品成品形

態，如圖7所示，再將複雜的編織構造，以清楚揭示為前提，運用局部漸進放大比例的方

式，依序揭露編織申請要點。如此，即便再細緻的編織構造都可清楚繪製出來，如圖8-圖
10所示。 
 

 

 

 

 

 

 

 

 

 

 

 

 

 

 

 

 

 

 

 

 

 

 

 
圖 7                           圖 8  

  
              圖 9                           圖 10                       

（證書號：M55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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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上述案例因其結構特徵複雜細微，較一般案件線條複雜的多。繪製時需要注意的問題

點也都很相似，如能預先考慮可能衍生的種種問題，並能於繪製前就規避掉，於繪製工作

是再好不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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